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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赵琛（一八九九年一一九六九年），原名懿琛，字韵逸。
巍山人。
日本明治大学毕业，获硕士学位。
民国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归国，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。
历任安徽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法政大学、法科大学、政治大学法学教授。
民国十七年，在沪与沈钧儒等五人组成联合法律事务所，兼行律师事务。
民国二十二年，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，参与制订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、起草《刑法》。
民国二十五年，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教授。
    本书选录了赵琛的著名判决七篇，收录了赵琛的主要论文十余篇，选录了赵琛的重要著作《监狱学
》、《保险法要纲》、《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》三部。
其中，《监狱学》是赵琛对中国监狱学的最大贡献，他对监狱学的意义、地位及发展史等学科本身问
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与阐述，也探讨了保险价额与保险金额之关系、保险申请证与保险证券、保险者
之义务、保险者之权利、要保险者及被保险者之义务、为他人缔结之损害保险契约、保险契约之变更
、保险契约之消灭、火灾保险契约、运送保险契约等损害保险契约的基本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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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5．宋包拯。
“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朝刚毅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，人以拯笑比黄河清，京师谓之语曰
，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
”　　6．英王法庭审判长加斯可因。
十五世纪英王亨利五世（ Henry V）为太子时，其宠臣犯罪被逮，开始公判于王座法庭，太子闻之大
怒，立赴法庭，命法官开释，粗暴绝伦，合庭愕然！
审判长加斯可因（ Chief Justice Gascoigne）徐徐答曰：　“殿下稍安毋躁，静候法律之处分，若处分过
苛，则请陛下特赦可也。
”太子置若罔闻，欲挽救被告以去。
加氏曰：　“止！
止！
太子速退！
”太子益怒不可遏，按剑前趋，似欲手刃加氏，加氏泰然自若，厉声斥之曰：“今日之审判长席，即
系英王宝座，今上又为殿下之父王，殿下非有二　　重服从义务乎？
本官仰体圣意，禁止殿下之横暴，并愿殿下以身作则，俾他日北面而事殿下者，知所遵循，应即宣告
殿下已犯侮辱法庭之罪，姑禁锢于王座法庭之狱，以待陛下后命”。
加氏神态严肃，凛若冰霜，此少年气盛之太子，竟为所折服，掷剑于地，向法官鞠躬而退，自投于法
庭之拘留室。
事为英王亨利四世所悉，仰天谢曰：“朕既得守正不屈之法官，复获忍辱守法之太子，实拜上帝之赐
，感谢无极！
”　　7.　日本大审院长儿岛惟谦。
明治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滋贺县巡查津田三藏，殴击来日游览之俄国皇太子[即废帝尼古拉斯二世（
Nicholas II）]于大津町，以佩剑创伤其头部，消息传播，聚过震骇；政府当局，深恐强俄兴问罪之师
，苦心焦虑，以策善后，然当时刑法（旧），对于谋杀未遂之罪，应自死刑减一等或二等，津田三藏
最重仅能处以无期徒刑。
政府当局认为若非置三藏于极刑，将不足以谢强俄，乃决定以对于日本皇室之罪，适用于俄国之皇室
，遂援用刑法（旧）第一百六十条“对于天皇、皇后、皇太子加以危害或欲加危害者，处死刑”之规
定，命令检事总长，提起公诉，时日本宪法（旧）施行及一年，宪法既保障司法权之独立，又以明文
保障人民之权利，而有“日本臣民，非依法律不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”之规定，刑法（旧）第二条更
有“法律无正条者任何所为不得处罚”之明文，乃均未经意，检事总长既迎承当局意旨，欲以对于日
本皇室之罪，适用于三藏之犯行，而司法大臣及内务大臣，且亲赴大津，面晤法官授意重罚。
幸而当时之大审　　院长儿岛惟谦，不惜牺牲其生命地位，拒绝行政官之压迫，多数法官，亦克尽忠
职守，不允曲解神圣之法文，卒论以通常之罪，依谋杀未遂之例，处三藏以无期徒刑，遂使日本宪法
史中，不留污点。
世界各国莫不赞美日本司法之独立精神，终成为二十世纪初期强盛之法治国家，岂偶然哉？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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